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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鑫“12·9”事故调查报告公布

2017 年 12 月 9 日 2 时 9 分，连云港聚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间二氯

苯装置发生爆炸事故，造成 10 人死亡、1人轻伤，直接经济损失 4875 万

元。8 月 17 日，江苏省安监局公布了事故调查报告，查明了事故发生的

原因，认定连云港聚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12·9”重大爆炸事故是一起生

产安全责任事故，并提出了对相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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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尾气处理系统的氮氧化物（夹带硫酸）串入 1#保温釜，与加入回收

残液中的间硝基氯苯、间二氯苯、124-三氯苯、135-三氯苯和硫酸根离子

等形成混酸，在绝热高温下，与釜内物料发生化学反应，持续放热升温，

并释放氮氧化物气体（冒黄烟）；使用压缩空气压料时，高温物料与空气

接触，反应加剧（超量程），紧急卸压放空时，遇静电火花燃烧，釜内压

力骤升，物料大量喷出，与釜外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燃烧火源发生

爆炸。

（二）间接原因

1.聚鑫公司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1）安全管理混乱。安全生产职责不清，规章制度不健全，责任制

不落实，未配齐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未开展安全风险评估，未认真组织开

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风险管控措施缺失，应急处置能力严重不足。

（2）装置无正规科学设计。该企业间二氯苯生产工艺没有正规技术

来源；也没有委托专业机构进行工艺计算和施工图设计；总平面布置、设

备选型和安装、管线走向等全凭企业人员经验决定。

（3）违法组织生产。间二氯苯、硝化酸混合物、1,2,4-三氯苯、间硝

基氯苯产品在未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前提下，违法组织生

产。

（4）变更管理严重缺失。未执行变更管理要求，擅自取消保温釜爆

破片，使设备安全性能降低；擅自更改压料介质，擅自改造环保尾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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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事故隐患。

（5）教育培训不到位。日常安全教育培训流于形式，培训时间不足，

内容缺乏针对性，培训记录台账造假，操作人员普遍缺乏化工安全生产基

本常识和基本操作技能，不清楚本岗位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风险，不能

严格执行工艺指标，不能有效处置生产异常情况，不能满足化工生产基本

需要。

（6）操作人员资质不符合规定要求。事故车间绝大部分操作工均为

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不符合国家对涉及“两重点一重大”装置的操作人

员必须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强制要求，特种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不

能满足企业安全生产的要求。

（7）自动控制水平低。间二氯苯生产装置保温釜压料、反应釜进料、

精制单元均没有实现自动控制，仍采用人工操作。

（8）厂房设计与建设违法违规。四车间厂房在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

和施工许可证的情况下，违规设计和施工；未委托监理单位对建设工程质

量进行监理控制；施工结束后，未经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就投入使用。

2.设计、监理、评价、设备安装等技术服务单位未依法履行职责，

违法违规进行设计、安全评价、设备安装、竣工验收，是事故发生的

重要原因。

（1）江苏吉安安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未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

标准规范要求，没有对间二氯苯技改项目技术来源进行充分论证，危险有

害因素辨识不到位、对策措施不明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有漏项，

未如实辨识事故隐患，涉嫌出具虚假评价报告，构成违法行为，且事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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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江苏中建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在未取得规划许可情况下，

明知四车间已建成，违规出具正式施工图。出具的安全设施设计专篇，未

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要求，没有对建设项目选用的工艺技术

安全可靠性进行充分说明，没有对间二硝基苯脱水、保温釜储存及压料、

残液回收使用等工艺过程中的危险有害因素进行充分辨识，造成事故隐

患。

（3）江苏智诚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无相关设计和安全评价资质，非

法提供项目设计及安全评价咨询服务。在无施工图的情况下，违规绘制竣

工图。在建设单位擅自改变安全设施的情况下，随意出具变更通知单且日

期作假。

（4）江苏亨亚达工业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江苏亨亚达工业设备

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在无正规施工图和施工方案的情况下，出借资质给不

具备工程承包、建筑机电安装队伍；在安装特种设备时，违规组织非专业

人员安装特种设备，未进行的监督检验。

（5）灌南县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未依法履行建筑工程监理职责，没

有对建设工程实施全过程监理，违规出具建设项目监理证明。

（6）南京同辉安全评价咨询有限公司。未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

标准规范要求，没有对特种设备和安全设施重大变更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进

行认真辨识和论证，安全设施竣工验收评价结论严重失实。

（7）山东齐阳石化工程有限公司。不按照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标准

进行设计。在未派员勘察现场的情况下，违规给无资质设计单位绘制的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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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图盖单位公章；竣工图的相关人员签名和出图日期与实际不符，造成事

故隐患，导致事故发生。

（8）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南京分公司 158 工程处，在相

关手续不全、没有签订合同的情况下，违规承接项目，在无工程设计图纸

的情况下组织施工。

（9）连云港市正恒建设有限公司。涉嫌出借资质，未参与项目竣工

验收，违规在竣工验收报告上加盖单位公章。

3.灌南县委县政府和化工园区管委会安全生产红线意识不强，对

安全生产工作重视不够，属地监管责任不落实，也是事故发生的重要

原因。

（1）连云港化工园区管委会。未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重经济发

展、轻安全生产现象严重，关闭手续不齐全企业的态度不坚决，未及时制

止和严肃查处聚鑫公司存在的违法建设、违法生产行为，未有效督促企业

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队伍建设不重视，对监管

人员履职能力不足的问题失察，对化工园区企业风险摸排不深入、隐患整

治不扎实、监管不到位。

（2）灌南县委县政府。未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安全发展红线意

识薄弱，未认真督促化工园区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对化工园区安全生

产工作督查考核不力。源头治理把关不严，安全、环保入园门槛低，未采

取有效措施解决“先上车、后买票”的历史遗留问题，危险化学品安全综

合治理和化工企业“四个一批”专项行动开展不力，未依法查处法定手续

不全的违法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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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负有安全生产监管和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部门未认真履行职

责，审批把关不严，监督检查不到位，也是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

（1）安监部门

化工园区安监局。内部组织机制、运行机制不健全，未按照“三定”

方案履行职责，监管人员不具备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的履职能力，分工不

合理，未有效开展安全监管工作，安全检查流于形式，未及时发现制止和

查处聚鑫公司违法建设、违法生产行为和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上岗的违规行

为，安全监管不到位。

灌南县安监局。未有效指导负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依法

履职，未督促相关部门查处聚鑫公司非法违法建设、违法生产行为，对化

工园区安监局履行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职责指导督促不力，危险化学品安

全综合治理、参与推进化工企业“四个一批”专项行动组织开展不力。

连云港市安监局。指导督促灌南县安监局履行安全监管工作职责不

力，对聚鑫公司建设项目安全条件评价报告和安全设施设计专篇审查把关

不严，未及时纠正存在的虚假问题和高危工艺操作人员资格不符合的问

题，对审查专家履职情况缺少有效监督、考核与评价。

（2）住建部门

化工园区规建局。对聚鑫公司建设项目存在的非法建设行为未制止和

依法查处。

灌南县住建局（规划局）。对建设项目的工程设计、施工、监理等单

位存在的违规行为失察，未依法制止和查处聚鑫公司违法建设行为，未履

行危险化学品建设工程设计、施工质量的监管职责，导致聚鑫公司四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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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存在建筑设计不规范问题。

（3）经信部门

化工园区经发局。未按“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的规定履行监管职责，

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措施不力。

灌南县经信局。未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

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要求，督促指导重点行业企业开展安全生产工作，

未有效落实“四个一批”专项行动的要求。

（4）环保部门

灌南县环保局。未依法查处聚鑫公司未批先建、批建不符、环保“三

同时”执行不到位等问题，对聚鑫公司已建成投产的项目未完成环保验收

的行为失察。

（5）特种设备监管部门

灌南县市场监管局。未依法查处聚鑫公司部分特种设备未领取使用登

记证和超期未检测检验、部分特种设备操作人员未取得资格证和持过期证

件上岗操作的违规行为，对操作人员安全技术知识缺乏和操作技能差等问

题失察。

（6）公安消防部门

灌南县消防大队。对二级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检查不细致，对聚鑫公司

消防安全检查不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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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连云港聚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12·9”重大爆炸事故是

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对事故相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相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已被司法机关采取措施人员（9人）

（1）王小富，聚鑫公司总经理，负责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分管生产

部、安全部、设备部、环保部。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现已刑事拘留，建

议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按照《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一条第三款的规

定，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5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

责人，终身不得担任化工行业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按照《安全生产

法》第九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责成连云港市安监局依法处以 2016

年度收入 60%的处罚。

（2）王爱民，聚鑫公司一、四、七车间主任，事故车间间二氯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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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项目技术提供者，负责事故车间全面工作。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现已

刑事拘留，建议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3）郁跃祥，聚鑫公司安全部部长，负责公司安全生产工作。涉嫌

重大责任事故罪，现已刑事拘留，建议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4）范育功，连云港苏港消防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负责人，

负责聚鑫公司四车间消防设施工程项目。涉嫌伪造公文罪，现已刑事拘留，

建议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5）王炳忠，聚鑫公司主要出资人、实际控制人，负责公司资金组

织，重大项目决策，经营销售，分管财务部、营销部。涉嫌构成重大责任

事故罪，由刑事拘留变更为取保候审，建议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按

照《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5

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终身不得担任化工行业生

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按照《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三）项的规

定，责成连云港市安监局依法处以 2016 年度收入 60%的处罚。

（6）许星民，聚鑫公司法人代表兼人事部部长，负责公司全面工作，

分管人事部、财务部。涉嫌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由刑事拘留变更为取保

候审，建议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按照《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一条第

三款的规定，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5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

的主要负责人，终身不得担任化工行业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按照《安

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责成连云港市安监局依法处以

2016 年度收入 60%的处罚。

（7）郑奎军，聚鑫公司安全副总，负责公司安全生产工作，分管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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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涉嫌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由刑事拘留变更为取保候审，建议司法

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8）曹建新，聚鑫公司设备副总，负责公司设备管理工作，分管设

备部。涉嫌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由刑事拘留变更为取保候审，建议司法

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9）金树万，聚鑫公司生产副总，兼三车间主任，负责公司生产工

作，分管公司所有车间。涉嫌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由刑事拘留变更为取

保候审，建议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2.建议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人员（4人）

（1）王汝仁，原灌南县副县长，现聚鑫公司安全总监，负责聚鑫公

司安全生产工作。涉嫌参与伪造项目监理报告，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建

议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2）沈玉民，聚鑫公司四车间班长，发现保温釜温度异常，未及时

采取处理措施，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建议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3）赵林海，聚鑫公司四车间事故发生时的当班班长，发现保温釜

长时间温度异常，未及时采取处理措施，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建议司法

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4）阎 伟，江苏智诚工程设计有限公司设计员。作为四车间技改项

目竣工图绘制人员，擅自代为出具设计变更通知单，并造假变更通知单出

具时间和竣工图绘制时间，造成事故隐患，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建议司

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3.建议给予党纪和行政处分人员（2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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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爱军，中共党员，灌南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化工园区管委

会主任，主持化工园区全面工作。未依法督促化工园区安监局、规建局、

环保局、质监局等部门履行职责，对化工园区安监局、规建局、环保局未

依法制止和查处聚鑫公司违法建设和生产行为的问题失察，疏于管理，对

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一

十三条，《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条第（一）项，《安全生产

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一）项和其他相关规定，

建议给予其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

（2）高长礼，中共党员，化工园区党工委副书记，聚鑫公司所在化

工园区一片区片区长，负责住建、规划、国土以及一片区全面工作，联系

服务聚鑫公司等企业。未落实灌南县政府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和化工

企业“四个一批”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要求，未依法制止和查处聚鑫公司

违法建设和生产行为，工作失职，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依据《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一十三条，《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二十条第（一）项，《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

第四条第（一）项和其他相关规定，建议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

处分。

（3）孙 军，化工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分管安全生产工作。未落实灌

南县政府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实施方案和化工企业“四个一批”专项

行动的要求，未督促化工园区安监局依法制止和查处聚鑫公司违法生产行

为，工作失职，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第二十条第（一）项，《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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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规定》第四条第（一）项和其他相关规定，建议给予其行政撤职处分。

（4）王 建，中共党员，2017 年 3 月任灌南县张店镇人大主席，原

化工园区管委会副主任，负责化工园区的整体规划、基础设施规划建设、

帮助企业办理土地证和规划证。未对不符合园区整体规划的建设行为进行

查处，未对聚鑫公司四车间违法建设行为有效制止和依法查处，工作失职，

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

一十三条，《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条第（一）项，《安全生

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一）项和其他相关规

定，建议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处分。

（5）沈克军，中共党员，化工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县环保局党组成

员，化工园区环保分局局长。未落实灌南县政府“两减六治三提升”专项

行动实施方案的要求，对聚鑫公司四车间未通过环保竣工验收的违法生产

行为制止和查处不力，工作失职，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依据《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一十三条，《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二十条第（一）项，《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

第四条第（一）项和其他相关规定，建议给予其党内警告、行政记大过处

分。

（6）王岩青，中共党员，化工园区安监局局长（事业编），负责化

工园区安监局全面工作。未认真组织化工园区安监局履行“三定方案”法

定职责，对聚鑫公司四车间违法生产行为未有效制止和依法查处，未落实

灌南县政府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实施方案和化工企业“四个一批”专

项行动的要求，未健全化工园区安监局有效运行机制，安全监管人员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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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理，未有效组织监管人员开展工作，疏于管理，工作失职，对事故发

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一十三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九）项，《安全

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一）项和其他相关

规定，建议给予其留党察看一年、撤职处分。

（7）刘仰乐，中共党员，化工园区安监局副局长（事业编），负责

聚鑫公司所在化工园区一片区安全监管工作。对聚鑫公司四车间违法生产

行为未有效制止和依法查处，工作失职，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监管责任。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一十三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九）项，《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

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一）项和其他相关规定，建议给予其留

党察看一年、撤职处分。

（8）胡海涛，中共党员，化工园区安监局副局长（事业编），负责

化工园区安全监管执法工作，协助刘仰乐负责聚鑫公司所在化工园区一片

区安全监管工作。未依法查处聚鑫公司违法建设和生产行为，工作失职，

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监管责任。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

一十三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九）

项，《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一）项

和其他相关规定，建议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降低岗位等级处分。

（9）伏荣兵，化工园区经发局副局长（事业编）,主持全面工作。未

落实省、市、县关于化工企业“四个一批”专项行动的要求，未履行“管

行业必须管安全”的职责，工作失职，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监管责任。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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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九）项，《安

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一）项和其他相

关规定，建议给予其降低岗位等级处分。

（10）孙 璇，灌南县环境保护局化工园区分局副局长（事业编），

聚鑫公司所在化工园区二片区片区长，负责二片区环保检查。未落实灌南

县政府“两减六治三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要求，对聚鑫公司四车间

未通过环保竣工验收的违法生产行为制止和查处不力，工作失职，对事故

发生负有主要监管责任。依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七

条第一款第（九）项，《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

第四条第（一）项和其他相关规定，建议给予其行政记过处分。

（11）贾 刚，中共党员，灌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化工园区分局局长。

未依法履行日常监督检查职责，对聚鑫公司特种设备存在无使用登记证和

超期未检测检验、特种设备操作人员未取得资格证和持过期证件上岗操作

的问题监督不力，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监管责任。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第一百一十三条，《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条第（一）

项，《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一）项

和其他相关规定，建议给予其党内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

（12）蔡黎明，化工园区规建局副局长（事业编），主持全面工作。

未依法查处聚鑫公司违法建设行为，工作失职，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监管

责任。依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九）

项，《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一）项

和其他相关规定，建议给予撤职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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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韩志大，中共预备党员，化工园区规建局副局长（事业编），

分管用地规划许可和工程规划许可。未依法查处聚鑫公司违法建设行为，

工作失职，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监管责任。依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

暂行规定》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九）项，《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

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一）项和其他相关规定，建议给予其撤职处

分。

（14）嵇道峰，中共党员，灌南县住建局党委书记、局长，主持全面

工作。未依法督促城乡规划科、质量安全科履行职责，对城乡管理科、化

工园区规建局存在监督不力的问题失察，疏于管理，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

领导责任。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条第（一）项，《安

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一）项和其他相

关规定，建议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15）李晓霞，中共党员，灌南县住建局主任科员，灌南县规划局副

局长，主持规划局全面工作。未依法督促城乡规划科履行职责，对城乡管

理科、化工园区规建局存在监督不力的问题失察，疏于管理，对事故发生

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一十三条，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条第（一）项，《安全生产领域违法

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一）项和其他相关规定，建议给

予其党内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

（16）吴梓进，中共党员，灌南县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主持全面

工作。未有效指导化工园区安监局履行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职责，未有效

督促危化科履行检查执法职责，对化工园区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工作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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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失察，疏于管理，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依据《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条第（一）项，《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

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一）项和其他相关规定，建议给予行政记大

过处分。

（17）王树早，中共党员，灌南县安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分管危

化科。未依法制止和查处聚鑫公司违法生产行为，未依法督促危化科履行

职责，对危化科、化工园区安监局安全监管不力的问题失察，疏于管理，

工作失职，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第一百一十三条，《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条第（一）项，

《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一）项和其

他相关规定，建议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

（18）孟祥应，中共党员，灌南县安监局危险化学品监管科科长，负

责全县危险化学品企业行政许可和安全监管工作。未依法履行日常安全监

管职责，未依法制止和查处聚鑫公司违法生产行为，监督不力，对事故发

生负有重要监管责任。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一十三条，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条第（一）项，《安全生产领域违法

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一）项和其他相关规定，建议给

予其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

（19）刘恩惠，灌南县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分管投资技改项目。

未依法督促投资规划科履行职责，对投资规划科、园区经发局存在监督不

力的问题失察，疏于管理，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依据《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条第（一）项，《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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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一）项和其他相关规定，建议给予行政记

过处分。

（20）孙益平，中共党员，灌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灌南县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分管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科。未依法督促

特设科、化工园区分局履行职责，对特设科、化工园区分局存在监督不力

的问题失察，疏于管理，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依据《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条第（一）项，《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

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一）项和其他相关规定，建议给予行政记过

处分。

（21）戴凌雷，灌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科副科

长，主持科室工作。未依法履行日常监督管理职责，对聚鑫公司特种设备

无证使用、超期未检和作业人员无证上岗行为监督不力，对事故发生负有

主要监管责任。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条第（一）项，

《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一）项和其

他相关规定，建议给予其行政记大过处分。

（22）韩传福，中共党员，灌南县县消防大队党委副书记、大队长（现

役军人），负责大队全面工作。未发现聚鑫公司违法改扩建的明显问题，

监督不力，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监管责任。依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

令》第八十九条和其他相关规定，建议给予其行政警告处分。

（23）唐波，中共党员，灌南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分管安

全生产、市场管理等工作。未依法督促化工园区、县安监局、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履行职责，对县安监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化工园区安监局未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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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查处聚鑫公司的违法生产行为失察，疏于管理，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

导责任。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条第（一）项，《安全

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一）项和其他相关

规定，建议给予其行政记大过处分。

（24）商振江，中共党员，中共灌南县委副书记，灌南县人民政府县

长，主持政府全面工作。未认真贯彻落实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和化工

企业“四个一批”专项行动要求，未有效督促指导有关职能部门和化工园

区管委会履行安全生产和项目建设监管职责，疏于管理，对事故发生负有

重要领导责任。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条第（一）项，

《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一）项和其

他相关规定，建议给予其行政记过处分。

（25）李振峰，中共党员，中共灌南县委书记，主持县委全面工作。

对灌南县有关职能部门和化工园区党工委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政策文件、履

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建设项目审批中存在的问题失察，疏于管理，对事

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一十

三条，《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一）

项和其他相关规定，建议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

（26）方念军，中共党员，连云港市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负责全

面工作。对市安监局危险化学品监管处、灌南县安监局、化工园区安监局

履职不力的问题失察，疏于管理，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依据《行

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条第（一）项，《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

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一）项和其他相关规定，建议给予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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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记过处分。

（27）何守平，中共党员，连云港市安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分管

危化处、行政服务处工作。未有效督促指导危化处、行政服务处履行职责，

对危化处、行政服务处监督管理不力的问题失察，疏于管理，对聚鑫公司

间二氯苯建设项目安全评价报告中存在的问题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

领导责任，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条第（一）项，《安

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一）项和其他相

关规定，建议给予其行政记大过处分。

（28）郭绍进，中共党员，连云港市安监局危险化学品监管处处长。

在组织聚鑫公司间二氯苯建设项目安全审查时，未能发现安全评价报告、

安全设施设计专篇和设计变更存在的问题，监督不力，对事故发生负有主

要监管责任。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条第（一）项，《安

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一）项和其他相

关规定，建议给予其行政记大过处分。

（29）徐家保，中共党员，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负

责工业经济、信息化、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方面工作，分管市经信委、

市环保局、市安监局、市工商局、市质监局等单位。未有效督促指导市经

信委、安监局、环保局等职能部门和灌南县政府履行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

审批、安全监管、环保执法等职责，对安全监管、环保执法、特种设备监

察中存在的问题失察，疏于管理，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依据《行

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条第（一）项、第十五条第二款，《安全

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一）项和其他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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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建议给予其行政警告处分。

4.行政处罚建议

（1）刘亚兵，原江苏中建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院长，现江苏

智诚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总经理。以个人名义承接聚鑫

公司间二氯苯技改项目的竣工图绘制和转包验收评价，未履行该项目安全

设施设计专篇审定职责，对竣工图以及变更通知把关不严格。按照《安全

生产法》等法律法规，建议省人社厅吊销其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5

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责成连云港市安监局依法

予以经济处罚。

（2）钟昌继，江苏吉安安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安全评价师。作为该

技改项目预评价报告编制人，未按国家有关规定要求编制安全预评价报

告，未对间二氯苯项目技术来源进行安全可靠性论证，未对工艺过程的危

险有害因素进行有效辨识，造成事故隐患。依据《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建议省人社厅吊销其安全评价师职业资格，责成连云港市安监

局依法予以经济处罚。

（3）郭爱芝，原江苏中建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所长，现智诚

公司副总经理。作为该技改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专篇的主要编制人，同时参

与本技改项目的设计、绘制、审核工作。编制的安全设计专篇，未对项目

工艺来源及工艺成熟可靠性进行对比分析，未完全按爆炸危险性建设项目

进行设计，重大危险源辨识有漏项，未对原料保温釜、高位槽等提出自动

控制、联锁要求，未按建设工程设计要求编制相关建设工程设计文件；作

为安全设施竣工图绘制项目负责人，对出具的安全设施竣工图和变更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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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失察。依据《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建议省人社厅吊销其安

全评价师职业资格，责成连云港市安监局依法予以经济处罚。

（二）相关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1.按照《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三）项的规定，责成连云港

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聚鑫公司给予 500 万元的经济处罚。按照《生产

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第四十条第一款的

规定，依法吊销聚鑫公司安全生产许可证。

2.按照《建筑法》第七十三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 393 号）第五十六条等法律法规，建议住建部门对聚鑫公司 3000

吨/年间二氯苯技改项目设计单位山东齐阳石化工程有限公司，给予降低资

质等级，责令停业整顿和规定上限罚款；建议省住建厅对山东齐阳石化工

程有限公司做出 5年内不得在江苏从事有关经营活动的惩戒。

3.按照《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九条、《安全评价机构管理规定》（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22 号，第 63 号令、第 80 号令修正）的规定，吊销

江苏吉安安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安全评价资质。

4.按照《建筑法》第六十六条等法律法规，建议省住建厅吊销江苏亨

亚达工业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按照《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七十九条等法律法规，建

议省质监局吊销江苏亨亚达特种设备（压力管道）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

5.按照《建筑法》第六十九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 393 号）第五十七条等法律法规，建议省住建厅吊销灌南县建筑

设计有限公司工程监理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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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按照《安全评价机构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22 号，

第 63 号令、第 80 号令修正）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暂停南京同辉安全评价

咨询有限公司资质半年，并给予规定上限罚款的行政处罚。

7.按照《建筑法》第六十六条等法律法规，建议省住建厅对连云港市

正恒建设有限公司作出暂停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 1年，并给予规定上

限罚款的行政处罚。

8.按照《建筑法》第七十三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 393 号）第五十六条等法律法规，建议省住建厅给予江苏中建工

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降低资质等级的行政处罚。

9.按照《建筑法》第七十四条等法律法规，建议省住建厅给予南通四

建集团有限公司规定上限的经济处罚。

10.对江苏智诚工程设计有限公司非法生产经营行为，建议连云港市公

安机关调查处理。

（三）问责单位建议

责成灌南县人民政府向连云港市人民政府作出书面检查；责成连云港

市人民政府向江苏省人民政府作出书面检查；上述情况同时抄报省监察委

员会、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

（来源：江苏省安监局）


